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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围绕着冯友兰新理学体系评价的分歧，本文首先讨论了评价一种学说的方

法论问题，指出其基本的学理前提是分清文本真实和重阐可能两个层面。在这样的基础上，

本文详细考察了新理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本体论和人生观，尤其是详细分析了

本体论中理、气概念的逻辑失误，并指出了这两个部分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最后从

总体上对新理学的得失成败做出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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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是冯友兰先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年用近十年之功建构的哲学体系，具体阐

述在他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

知言》之中。这一体系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建构中的重要收获，但学界对它有各种各样的褒

贬和议论。如何评价新理学不仅与如何评价冯友兰及现代新儒学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而且和如何评估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得失成败及规划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也有着某种联

系。因此，这一问题既具学术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 
 
一 
 

评价一种学说的学理前提是厘定评价方法。而方法原则上的不一致也是造成新理学评价

中分歧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首先进行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具体说来，如何评价新理学至

少涉及到两个方法层面：一是如何评价贞元六书文本的表述真实和思想真实，二是如何评论

新理学的重阐可能性和影响力。 
 

就前者来说，从“文本真实”的角度上来看任何一种学说所取得的成就至少取决于两种

因素，一是它自身的体系化程度如何[1]，二是它较前人学说增添的崭新且正确的质素有多

少。所谓“体系化”，可以分解为两项内容：首先是能否达到逻辑自恰，即自身的逻辑保持

（至少是大致的）统一性，（最起码）没有（严重或明显的）逻辑矛盾。这是最为基本的要

求。其次是广度、深度和精度如何，前者即涵盖的经验内容的宽窄，中者即思辩力量的大小，

后者即精确、精巧程度高低。这两项内容主要是就形式来说的，其中也关联着形式工具（语

言和逻辑）和经验内容的结合（紧密和巧妙）程度。所谓“崭新且正确的质素”也包含两项

内容，首先是不同于甚或超越于旧经验的新体验，且这一体验应是建立在确凿而实在的基础

之上的。其次是不同于旧表述、旧思辩的崭新且有效的形式工具，比如新概念、新逻辑等。

这两项内容中既包含形式成份，也包含经验成份。这里的形式成份自然又和体系化相联系。

而毫无疑问的是，决定一种学说成就的这两种因素是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 
 

就后者来说，“重阐可能性”指的是对这一文本本身蕴涵但没有明确表述出的内容，后

人可以在自己的角度上对这一问题做出重新阐发；对已经表述出的内容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拓

展或修正。一个学说的“影响力”往往和它的重阐可能性相联系，别人接受它的影响实质上

可以看作对它的重阐。从这样的角度上着眼，越能引起注意、越具深度、越有内在张力的学

说的重阐可能性常常越大，其影响力一般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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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两个方法层面是紧密相联的，尤其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制约非常明显。这也

很好理解，只有文本本身具备的“力度”越大，才越有人来注意和重新阐释，其影响才越能

发挥出来。本文便想从这些方法的思考出发，来探讨新理学的评价问题。 
 
二 
 

仅从贞元六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感到，新理学涉及到的问题相当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共

有两部分——本体论和人生观[2]，前者基本体现在理、气、大全和道体四个概念之中，主

要在《新理学》一书中阐述；后者基本体现在人生境界说中，主要在《新原人》一书中阐述。

这里所谓“核心内容”是就一个哲学体系的重心所在及其可能达到的较高学术成就来说，其

余部分俱可说围绕这两项内容展开。比如，《新事论》在一定程度上便可视作《新理学》本

体论中理事关系在文化观社会观上的运用，《新原道》则可从某种角度视作以人生境界说为

线索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梳理，《新知言》则是对《新理学》本体论的方法论说明。唯有《新

世训》的情况略微复杂一些，但也不妨视作《新理学》本体论在人生修养、生活原则上的运

用，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作《新原人》人生境界说的预备工作。而且，冯友兰本人对这

本书的哲学意义评估较低。这样，对新理学体系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对《新理学》本体论和《新

原人》人生境界说的评价。下面我们的评价便以这两本书或这两种学说为主，同时兼顾其它

各书。 
 

新理学本体论的成就和缺失何在呢？首先应该承认，冯友兰非常注重将逻辑方法引进本

体论的建构。在《新理学》中，他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利用逻辑的努力，试图通过从西方哲学

中引进逻辑分析来解决中国传统本体论分析不足的问题。这在宏观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而

且对于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从逻辑自恰的角度来看，新理学本体

论中存在着一些逻辑不自足或逻辑失误现象。现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处表现述析于下面： 
 

甲、理是新理学本体论中最为重要的范畴，它既是事物的本体，又是事物的标准、极限。

而且，各种事物之理组成了一个“洁净空阔”的“真际”，它和现实中由具体事物所组成的

“实际”是相对的。对世界“真”“实”二际之分是新理学体系最为核心的观点。但是，冯

友兰对于理范畴及其特征的证立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下面我们分析这一过程。 
 

有些特殊的是，冯友兰对于理的证立是通过举例来进行的。他自己曾提出一个极为关键

的问题：“有人以为，所谓方者，不过人用归纳法，自其所见之许多方底物中，所抽象而得

之概念，在客观方面，并无与之相当者。真际即是实际；实际之外，别无真际。”[3]这个问

题实质上包含两层内容：1、方仅是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客观性；2、方寓于客观事物之中。

前者否认的是方本身的客观性，后者否认的是方（对物）的独立性。冯友兰明确反对这两种

否认，那么，他的反驳就应该既证明方（理）的客观性，又证明方（理）的独立性，这正是

新理学之理的两个重要特征。冯友兰还是通过举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我们于此仅讨论其中

一个语言表达较为明确的例子。冯友兰议道；“我们若将‘这是红色’之判断，‘这是红色’

之命题，加以分析，我们即见，我们于作此判断，说此命题时，我们已有红色之概念。我们

若再将此概念，加以分析，我们即见我们所有红色之概念，实是我们所有对于红色之概念。

有红色之所以为红色者，我们对之之知识，即所谓红色之概念，所以红色之概念，实是对于

红色之概念。此红之所以为红者，并不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所有者，不过对此之知识，即

所谓对于红色之概念。红之所以为红者，虽亦为红底物所依照，但不即在红底物中，亦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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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红底物。因为假使实际上无红底物，还可有红之所以为红者。此红之所以为红者即是红之

理，我们对之之知识，即是我们所有对于红色之概念。”[4]这段绕口令似的话意思却并不难

解，它对 1 的回答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心中所有的是对红的知识，则红之所以为红（红之理）

不在我们心中，那么，红之所以为红就是客观外在的。这在实质上是一种语言逻辑的推论，

这个推论无疑是可以成立的。但这个推论之外存在一个问题：即客观的红之所以为红未必指

冯友兰所理解的红之理，在一般语言意义上，前者还可能包括质料基础。但这里我们仅将此

问题看作语言表述问题，而不赘议。对 2 的回答就要复杂一些，冯友兰仍是根据语言逻辑来

解决这个问题，其推论过程如下：先设定红之所以为红者为红物所依照，如果依照者不存在，

在逻辑上推不出被依照者不存在。冯友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被依照者可以存在，即红之所

以为红独立于红物。这里的推导缺失很明显：在逻辑上推不出被依照者不存在，并不等于可

以推出被依照者存在。“推不出”的意义只能是在逻辑上没有解决，而不是可以得出相反结

论。这个推论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理论前提的“依照说”没有被论证过，也仅是

一种假设，其使用的“合法性”是缺失的。总结以上分析可以说：冯友兰语言逻辑意义的论

证证立了红（理）的客观性，而未能证立红（理）的独立性。而这两点是冯友兰“冲漠无朕”

“万象森然”的理世界（真际）存在的主要依据，其中一点的不成立势必导致这个世界的坍

塌。很清楚，即使从逻辑角度来看，新理学之理也是不成立的。而这势必影响到整个新理学

本体论能否成立。 
 

乙、气是新理学本体论中仅次于理且需要与理对应的范畴。对于气的得出，冯友兰说：

“今试随便取一物，用思将其所有之性，一一分析，又试用思将其所有之性，一一抽去。其

所余不能抽去者，即其绝对底料。”[5]绝对底料名为真元之气，简称为气。这里，他对气的

设定确为逻辑化的设定，但其中有一个逻辑问题。那就是，“绝对底料”本身也是事物的一

种性，自然也应该被抽去。这样，随便取的这一物就一无所剩，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真元之气

了。对于这一点，冯友兰意识到了，为此他议道：“或有谓：一实际底物，即其所有诸性所

合成。若抽去其一切物，则即成为无，更无有可以为绝对底料者。然若无绝对底料，则无以

说明何以实际底物之能成为实际。若专靠所以然之理，不能有实际。上文已说。朱子说：‘理

无气则无挂搭处。’即说此义。”[6]可见，一个实际的物的所有诸性完全可以被抽去，这是

符合逻辑的，冯友兰自己也承认这点。他之所以不全抽去而保留绝对底料，是为了给自己的

理找一个“挂搭处”。反过来也完全可以说，理的设定是为了给气一个依照物。这样，理、

气设定互为因果、循环论证。这说明其理论前提不完全、体系逻辑有明显的不自足处。再进

一步，冯友兰设定的“气”范畴在其体系中还会有一些问题。对于气的特征他指出：绝对底

料“不可名状，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原因在于“其无性也”[7]。可是，它至少可以被说

出有作为事物绝对底料的属性，怎么能说它“无性”和“不可言说”呢？退一步说，假使气

具备“无性”的属性，它就不可能属于实际（具体世界）（冯友兰自己也说过这一点[8]），
而只能属于真际（理世界）。那么，气就成为一种理，至少和理区别不大了。这显然是冯友

兰所不能同意的，但他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有力的反对理由。因此，新理学本体论对于气的规

定也有逻辑问题。 
 

作为新理学本体论最为核心的范畴，理、气规定和论证中的逻辑问题足以颠覆这个本体

论。后来冯友兰在《新原道》和《新知言》中对于这两个范畴还进行了更为简明扼要的表述，

但依然没有解决其中的逻辑问题。因此可以说，新理学本体论在一些重要地方没有做到逻辑

自恰。而且，在《新理学》中冯友兰用了相当大篇幅谈论自己的概念和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

比附问题，实际上谈论自己的本体论内容并不是很多，造成了其涉及的内容广度并不是很大。

还有，正是由于逻辑使用中的诸多问题造成了其思辩能力及精致程度都较差，也就是说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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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深度、精度都是有限的[9]。这里的这些论断不知是否对于前贤的著作缺乏同情的了解，

但有一些参照却有助于这些论断的得出。比如与冯友兰同时代的金岳霖和熊十力等人的本体

论比较起来，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精度上，新理学本体论都要逊色一些。另外，冯友兰

对于自己本体论的方法论说明中也有明显的逻辑问题。比如，在《新原道》中，他说自己的

四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分析命题”[10]；在《新知言》第六章中，他在有的地方仍然肯定

自己的形而上学命题是分析命题；但在第五章中，他又说：“真正底形上学中底命题，虽亦

是综合命题，但对于实际极少肯定。”[11]这里，对于形而上学命题的性质认定前后明显地

不一致。这种逻辑不一致在实质上是由于冯友兰在自己的认识中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

以，从总体上看新理学本体论的体系化程度比较低。 
 

虽然受到形式方面所能达到的体系化程度的限制，新理学本体论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其所处历史时代的特色及其经验。自然，这种反映只能采取非常间接的方式。比如，冯友

兰以类来规定理，便可视作征兆着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国人生存经验的清晰化倾向。不过从总

的方面来看，新理学本体论能间接反映时代的内容并不是太多。另一方面，虽然新理学本体

论在形式的广度、深度和精度都未达到较高水平，但这并不妨碍它引进一些新的语言表述和

逻辑工具。在语言方面，冯友兰将西方哲学概念和中国哲学概念相互参比对勘，形成了一些

新的概念，表面上还是中国哲学概念，但内涵已经有了变化。理、气便都是这样的概念。同

时，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出现了一些逻辑问题。在逻辑工具方面，冯友兰有意识地引进一

些西方的逻辑知识，比如关于类的逻辑。但在对于这些逻辑工具的使用中，他有一些误解误

用之处。 
 

总结上文可以断言，新理学本体论建构从整体上看是失败的[12]。这是就新理学体系文

本真实的主要部分而言。就其重阐可能性而言，这一本体论仍然有一定价值和意义，这一意

义主要体现在它内部的一些逻辑矛盾及其造成的较大张力空间。就其对后学的影响来说，除

掉它可能提供某些哲学材料之外，最主要的在于中西会通这一方向的厘定和半中半西的比重

掌握上。比如，冯友兰在新理学本体论中努力以西方理性来改造中国哲学范畴便是一个值得

重视的思路。 
 
三 
 

人生境界说的得失成败又如何呢？从达到的体系化的程度来说，人生境界说明显优于新

理学本体论。至少有一点后者不可与之相比，它本身没有大的明显的逻辑矛盾，也就是说它

在总体上可以达到自身的逻辑自恰。它将人的生命存在从高到低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和天

地四重境界，每重境界的规定也大体清楚，各重境界之间的界线也基本明了。从体系的广度

来看，人生境界说还是相当开阔的，人生命存在的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及精神方面的各个层

面（从功利到道德再到某些超越之境）都涵盖或涉及到了。从体系的深度来看，应该说比新

理学本体论有一些进步，在表述中展示的思辩力度比后者明显要强一些。从体系的精度来看，

也比新理学本体论明显好些，比如，《新原人》的整体结构相当整齐完备（至少在表面上看

是这样），从宏观上看，人生境界的心性前提、各个类型、达到和持守的方法以及不同境界

的生活态度在这部书中都有阐述。而相较之下，《新理学》未能做到这样齐备。因此，从《新

理学》经《新事论》和《新世训》到《新原人》是一个体系化程度不断加强的过程（再到后

面的《新原道》和《新知言》这一过程仍在持续）。从另一方面说，《新原人》在体系化方面

尚有不足的地方，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上。这里仅举一个其前后不甚一致的例子。比如，

对于自然境界的规定冯友兰不太有把握，一方面按照他的体系逻辑说自然境界没有觉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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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自然境界中还是有一定觉解。对此，他只能用“似乎”之类的词敷衍

一下[13]。其真正的问题在于他难以确定自然境界的外延尤其它的下限所在。 
 

从所可指涉的经验内容来看，人生境界说的重点似主要在于整理传统儒家的经验。不过，

对于其时代的新内容，它仍然有所注意，那就是对抗战时期国人的爱国热情、牺牲精神的涵

融。但从整体上说，人生境界说对于新时代的新经验关注不够，这也是它受到当时一些学者

（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原因之一。从新形式工具方面来看，人生境界说取得可

观的成就，最为典型的体现便是觉解和境界等概念的引入。从我们所见到的材料来看，《新

原人》之前的中国现代哲学中尚未见到这样一套系统的人生哲学范畴。那么，提出这样一套

既具古典色彩又结合了一些现代哲学内容（结合得如何是另一问题）的范畴便是二十世纪人

生哲学领域中一件不小的成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人生境界说取得的成就还是值得称

道的。 
 

从对于他人的意义和可能来看，人生境界说在提出之后对于当时的青年思想也有一些积

极影响，那就是为他们提供了某些人生原则和生活信念[14]。不过从总体上看，人生境界说

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很大，这是社会形势和时代变迁造成的。在本文看来，人生境界说的主要

意义在于它为未来的人生哲学奠定了某些基础。从人生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融汇中西

的一次尝试，人生境界说在正反两方面都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第一，它指示出新的人

生哲学必须会通中西的方向。第二，它留下了一个非常整齐的人生哲学框架，在我们看来，

这是目前所见的较为适宜的人生哲学框架。第三，它留下了一套范畴体系，经过改造后仍有

其新的用途。第四，它留下了许多问题，对于它们的解决自然指向新的人生哲学。从今天来

看，人生境界说的意义主要集中在对于未来学术的影响上。 
 
四 
 

通过上文对新理学本体论和人生境界说在文本真实和意义可能两个层面的探讨，可以看

出冯友兰的哲学成就和不足。从新理学体系的整体着眼，我们认为可以做出下面的把握：新

理学体系的逻辑使用、思辩水平和经验基础都有一定局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诸多

细部问题上的错失。从《新理学》到《新知言》的撰述过程中，这些细部问题的确是在逐渐

减少，但未能从根本消除。应该说，这和冯先生个人素质和所受哲学训练的特点有关。这是

新理学体系不足的一方面。从它成就的一方面看，主要展现在它的宏观方向或框架上，那就

是中西折中、中西会通的思路掌握。在这两方面中，如果就一个哲学体系的自身完善度来说，

前者占主导地位。也可以说，这些细部问题造成的裂缝足以危及整个体系的成立。其中，新

理学本体论中的问题相当明显，人生境界说中的问题明显要小得多，但问题仍然存在。如果

就一个哲学体系的意义可能性来说，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无论对于思想的接受者还是

对于思想的继承改造者，他们都是有选择有创造地接受其中的思想，只会接受正确的部分，

错误的部分只会作为反面的教训来看待。从这两个方面着眼，我们既不同意将新理学拔到极

高地位、认为无人可及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新理学贬得极低、说成一无是处的观点，而是认

为应该以辩证分析的态度来评估和认识。 
 
注释： 
 
1、 如所周知，非体系化是二十世纪世界哲学的一股重要潮流。本文无力对此潮流进行评估，

只是认为：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哲学的评价应以体系化为标准，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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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一标准。这既和非体系化思潮这时的影响尚不甚大（至少对于

中国哲学是如此）有关，也和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引进基本上还处于较低水平有关。 
 
2、 陈来教授曾指出：“新理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形上学，一是境界说。”见

陈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载《冯友兰研究》第一辑，北京，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 1997 年。 
 
3、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33 页。 
 
4、 《贞元六书》34 页。 
 
5、 《贞元六书》第 47 页。 
 
6、 《贞元六书》第 48 页。 
 
7、 《贞元六书》第 48 页。 
 
8、 《贞元六书》第 59 页。 
 
9、 郑家栋指出：“《新理学》一书体现的是一种知性的（亦即与辩证思维相对而言的形而上

学的）思维方式”。见郑家栋：《当代新儒学史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第 180
页。虽然这种知性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进有一定意义，但在黑格尔辩证思维以来的

世界哲学背景衬托下，还是显得深度不够。 
 
10、《贞元六书》第 850 页。 
 
11、《贞元六书》第 914 页。 
 
12、 在本文看来，胡军教授的《冯友兰〈新理学〉方法论批判》（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
年 12 期）一文将新理学本体论分析得比较清楚而透彻，可参阅。 
 
13、 《贞元六书》554 页。 
 
14、 兹举一例。在西南联大上过冯先生人生哲学课的诗人郑敏曾言：“冯先生关于人生境界

的学说启发了我对此生生存目的的认识和追求。”可参阅郑敏：《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

课”》，载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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